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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 

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通科技产业

园、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建

设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9〕49号）要求，

落实2020年南通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任务，加快第五代移动通

信（以下简称“5G”）网络建设，提升我市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

建设与应用水平，促进社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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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快5G网络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工作 

市工信局要牵头组织相关部门、企业共同做好全市5G网络空

间布局（2020～2025）规划的编制工作，重点明确铁塔、基站、

管线、局房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规模、布局、用地安排及相关控制

要求，并与国土空间规划做好衔接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根据

国家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深度要求，将5G网络空间布局规划有关

内容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并在相关城市建设工程中严格遵

照实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政和园

林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通管办、中国电信

南通分公司、中国移动南通分公司、中国联通南通市分公司、江

苏有线南通分公司、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司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

民政府、管委会） 

二、简化基站建设审批流程 

各地和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支持，

落实“不见面审批”服务改革要求，进一步简化与5G网络建设相

关的铁塔、基站、管线、局房等设施建设审批流程，积极开展频

率干扰协调，缩短各环节审批周期，提高行政服务效率。对纳入

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建设范围内的存量设施，在符合办理

条件的基础上，可按照审批流程补办相关建设手续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行政审批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政和园林局、

工信局、通管办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） 

三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



 

— 3 — 

市工信局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宽带网络、数据中心、基础平

台等各类支撑性资源统筹共享，推动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。

整合优化现有资源，组织电信运营企业合力推进5G基站铁塔、室

内分布系统等通信设施共建共享。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司要统筹

铁塔等通信基础设施共享利用，并向社会开放富余的铁塔、管线、

局房等功能性设施，促进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社会化共享和集约化

利用。各地和市相关部门要严格查处未经审批的信息基础设施私

建乱建行为，加强5G网络建设安全管理，避免公共资源被无序占

用，造成安全隐患和资源浪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通管办、

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司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） 

四、推进社会公共资源开放 

各地和市相关部门要推动住宅区、商务办公楼宇向信息基础

设施建设单位开放，协调相关单位免费开放办公场所、学校、展

览馆、旅游景点等所属构筑物和机场、公路、铁路、地铁、桥梁、

隧道、港口、航道、铁路车站、公路客运站、地铁车站、公路服

务区、水上服务区、市政绿化区、公共地下空间等公共区域，推

动市政路灯杆、公安监控杆、城管监控杆、电力塔等杆塔资源向

5G网络设施开放。各单位要免除没有政策依据的收费项目，减少

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在资源占用、施工管理、设备维护等

方面的费用支出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协调相关部门及单位开放

所属非涉密楼宇及公共区域，为5G网络设施部署提供便利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教育局、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、市政和园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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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卫健委、国资委、民

防局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南通供电公司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

府、管委会） 

五、制定落实用电支持政策 

南通供电公司要按照国家、省相关政策要求，优化 5G 设施

电力供应申请审批流程，加快5G网络建设进度。要针对5G 网络

设施的布局特点，组织推进具备条件的 5G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

工程。对符合条件的5G通信基站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，进一步降

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单位用电成本，加快全市5G网络建设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场监管局、南通供电公司） 

六、加快多功能智能杆建设发展 

市政管理部门要在城市公共设施改造及各类功能性集聚区

建设过程中，按照智能灯杆技术与工程建设规范，加快开展智能

灯杆推广应用，通过市场化方式创新多功能智能杆建设运营模

式，充分发挥多功能智能杆的综合作用。市工信局、通管办要会

同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司，统筹汇总各通信运营商相关技术要求

及5G基站分布情况，推动杆站协同部署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政和

园林局、工信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城管局、应急

管理局、通管办、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司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

政府、管委会） 

七、加大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力度 

各级公安部门要依法打击盗窃、破坏信息基础设施的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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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切实保障5G网络设施设备安全。各地、各部门对因征地拆迁、

城乡建设、道路改扩建等造成信息基础设施迁移或损毁，要事先

征得产权人同意，由建设单位提供替代方案，遵循“先建后拆”

的原则实施迁移工作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给予补

偿。市工信局要加强对频率资源的管理，规范公用干扰器使用，

加大频率干扰查处力度，确保5G网络可靠运行。市各相关部门要

加强舆论引导，利用多种媒介加大科普宣传力度，消除公众对5G

基站电磁辐射的片面认识，营造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发展的良好氛

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政和园林

局、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、中国移动南通分公司、中国联通南通

市分公司、江苏有线南通分公司、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司，各县

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） 

八、加快5G广泛应用和产业发展 

市工信局要联合相关部门以重点行业企业和重点园区为实

施载体，大力推动基于5G网络的信息服务在精密制造、工程机械、

生物医药、社会服务、新能源、工业互联网、交通物流、教育教

学、健康医疗、广播电视、文化娱乐、智慧城市、应急指挥等领

域的广泛应用。要大力推进5G产业发展，围绕芯片、光器件、射

频器件、光电缆、基站、通信设备产业链，依托行业龙头企业，

联合产业链企业及在通高校、科研机构，面向前沿、关键、共性

技术研发和应用，建设创新平台，提升研发及制造水平，合力打

造产学研相融合的5G生态体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教育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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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局、交通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卫健委、应急管理局、大

数据管理局、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、中国移动南通分公司、中国

联通南通市分公司、江苏有线南通分公司、中国铁塔南通市分公

司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） 

九、加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 

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江苏省《5G 先试先用推动长三角数字

经济率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及《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

年行动计划》要求，协同开展长三角5G网络布局，实施网络规模

部署，持续提升无线宽带网络能级，协同开展基于5G物联的“城

市大脑”、智慧园区、智慧交通、工业互联网等创新应用，推进

5G应用及产业链协同发展，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5G建设

和应用示范区域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交通局、大

数据管理局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） 

十、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 

各地要组织制定推进5G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，加大财政

在应用和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。市、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联席

会议办公室要切实加强对5G网络建设的统筹协调，建立5G建设统

计监测体系，制定目标责任考核办法，明确年度建设任务，加强

督促检查，确保各项工作按序时进度推进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

要围绕5G网络建设目标任务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强协作配合，切

实有效协调解决5G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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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管委会） 

 

附件：2020年南通市为民办实事项目—5G基站建设任务分解

表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3月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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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0年南通市为民办实事项目—— 

5G 基站建设任务分解表 

 

序号 区域 
5G基站数（个） 

总数 电信 移动 

1 海安市 640 360 280 

2 如皋市 570 280 290 

3 如东县 470 200 270 

4 海门市 560 260 300 

5 启东市 530 250 280 

6 崇川区 1040 460 580 

7 港闸区 860 390 470 

8 开发区 840 360 480 

9 通州区 820 500 320 

10 通州湾 50  50 

 全市合计 6380 3060 33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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